










中華民國113年1月份

收支餘絀表附表

臺北市住宅基金
21401-4

一、「本年度法定預算數欄，在法定預算發布前，本市各基金暫按本府核定數編列。」

二、本期其他綜合損益(餘絀)本月份實際數:0；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計實際數金額:0。

三、增減原因:
住宅租金收入：
主要係本月國(社)宅店鋪租金收入先行認列及部分國(社)宅租金之空戶及使用費戶於2月中旬後調減，致執行數較分配數增加。
權利金收入：
主要係本月廣慈B區社會住宅等停車場權利金收入先行認列，致執行數較分配數增加。
融資業務收入：
主要係國宅基金貸款利息收入、銀行融資轉貸利息收入未即時入帳，致執行數較分配數減少。
其他補助收入：
主要係碧山社區及貿商三村社區管委會依規約補助自行修繕屋頂防水工程戶，致執行數較分配數增加。
出租住宅成本：
主要係各出租國宅水電費、維修費，公營住宅委託物業管理公司管理維護費等未及於本月份核銷，致執行數較分配數減少。
融資業務成本：
主要係國宅貸款手續費、銀行代辦貸款利息支出尚未請款，致執行數較分配數減少。
業務費用：
主要係因約聘人員未足額進用及聘用時間較短，致執行數較分配數減少。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主要係未租售住宅及店鋪等水電費、房屋稅及地價稅尚未及於本月份支付，致執行數較分配數減少。
違規罰款收入：
主要係本月國(社)宅租金於2月入帳及廣慈D社宅某戶承租戶繳入違約金先辦理退還後於2月辦理收入入帳，致執行數較分配數減少。
雜項收入：
主要係土地租金、店舖及出租住宅未續約戶之使用費收入較預期少，致執行數較分配數減少。
利息費用:
主要係工程經費已舉借部分金額，利息費用尚未支付全額，致執行數較分配數減少。
雜項費用：
主要係退社宅承租戶以前年度租金及使用費，致執行數較分配數增加。




































